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802號

聲  請  人  台灣賓士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恒毅

送達代收人  黃恩佑

被      告  黃祐亭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本院113年度訴字

第57號）案件，聲請發還扣押物變價所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黃祐亭所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

件，前經扣押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聲請人台灣

賓士資融股份有限公司為該車之動產擔保設定抵押權人，且

於被告繳清該車之分期價款價金前，聲請人仍為該車之所有

權人，故請求准就該車變價拍賣，並將變價所得於價金債權

金額內發還聲請人等語。

二、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得沒收或追徵之扣押

物，有喪失毀損、減低價值之虞或不便保管、保管需費過鉅

者，得變價之，保管其價金；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

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扣押物

因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之請求，得命其負保管之責，暫

行發還，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141條第1項、第142

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扣押物除宣告沒收

之物外，應發還於權利人。所謂權利人即扣押物之應受發還

人，固指扣押物之所有人，及扣押時所取自之該物持有人，

或保管人而言。此於所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相競合之情

形，固無不同，但所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分屬不同一人

時，則應發還其所有人；又扣押物如係贓物，則應發還被害

人，其非被害人而對贓物有權利關係者，祇得依民事訴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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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主張其權利，不得認為應受發還人而發還之（最高法院95

年度台抗字第138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按刑法第38條之物

及第38條之1之犯罪所得之所有權或其他權利，於沒收裁判

確定時移轉為國家所有，前項情形，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

利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受影響，刑法第38條之3第1

項、第2項規定亦有明文，核其立法理由明載「刑法沒收目

的在剝奪犯罪不法利得，以預防犯罪，基於被害人保護優先

及交易安全之維護，不僅第三人對於沒收標的之權利不應受

沒收裁判確定效力影響，對於國家沒收或追徵之財產，因與

犯罪行為有關，自應賦與被害人優先行使其債權之權利，以

避免因犯罪行為人履行不能，致求償無門，有害於被害人權

利之實現」，足見對於國家沒收或追徵財產之執行，「交易

安全維護」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均優先於「澈底剝奪犯

罪不法所得」原則，刑法第38條之3第2項所謂「第三人對沒

收標的之權利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受影響」，解釋

上當然包括第三人於沒收標的或為追徵目的而扣押之財產

上，原已存在權利之存續及行使，或被害人因犯罪而得行使

之債權，均不因沒收裁判確定或扣押而生任何障礙，方符交

易安全維護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優先之立法目的，以及憲法第

15條所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本旨（最高法院107年度

台抗字第44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被告所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由本院以11

3年度訴字第57號案件受理中，並定期於民國113年10月31日

宣判。上開車輛前經檢察官指為被告以犯罪所得購得之物，

而經扣押在案，又聲請人固為該車之動產抵押權人，此有聲

請人附條件買賣契約書及動產擔保交易線上登記證明書影本

在卷可憑，然上開車輛經檢察官指為被告本案從事詐欺犯行

犯罪所得所變價之物，日後容有經裁判諭知沒收抑或其他債

權人（如本案之被害人）主張法律上權利之可能，為免犯罪

行為人因履行不能致有害被害人損害賠償權利之實現，抑或

存有其他第三人可對上開車輛變得價金主張法律上所定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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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之各項權利，本院尚無從僅以聲請人之聲請，即逕將前

開車輛變價而將價金交予聲請人抵充債務，是聲請人所為本

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筑婷

　　　　　　　　　　 

　　　　　　　　　　　　　　　　　　　法　官　廣于霙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自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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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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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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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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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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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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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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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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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delay: -0.6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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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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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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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802號
聲  請  人  台灣賓士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恒毅
送達代收人  黃恩佑
被      告  黃祐亭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本院113年度訴字第57號）案件，聲請發還扣押物變價所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黃祐亭所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前經扣押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聲請人台灣賓士資融股份有限公司為該車之動產擔保設定抵押權人，且於被告繳清該車之分期價款價金前，聲請人仍為該車之所有權人，故請求准就該車變價拍賣，並將變價所得於價金債權金額內發還聲請人等語。
二、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得沒收或追徵之扣押物，有喪失毀損、減低價值之虞或不便保管、保管需費過鉅者，得變價之，保管其價金；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扣押物因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之請求，得命其負保管之責，暫行發還，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141條第1項、第14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扣押物除宣告沒收之物外，應發還於權利人。所謂權利人即扣押物之應受發還人，固指扣押物之所有人，及扣押時所取自之該物持有人，或保管人而言。此於所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相競合之情形，固無不同，但所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分屬不同一人時，則應發還其所有人；又扣押物如係贓物，則應發還被害人，其非被害人而對贓物有權利關係者，祇得依民事訴訟程序主張其權利，不得認為應受發還人而發還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138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按刑法第38條之物及第38條之1之犯罪所得之所有權或其他權利，於沒收裁判確定時移轉為國家所有，前項情形，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受影響，刑法第38條之3第1項、第2項規定亦有明文，核其立法理由明載「刑法沒收目的在剝奪犯罪不法利得，以預防犯罪，基於被害人保護優先及交易安全之維護，不僅第三人對於沒收標的之權利不應受沒收裁判確定效力影響，對於國家沒收或追徵之財產，因與犯罪行為有關，自應賦與被害人優先行使其債權之權利，以避免因犯罪行為人履行不能，致求償無門，有害於被害人權利之實現」，足見對於國家沒收或追徵財產之執行，「交易安全維護」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均優先於「澈底剝奪犯罪不法所得」原則，刑法第38條之3第2項所謂「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受影響」，解釋上當然包括第三人於沒收標的或為追徵目的而扣押之財產上，原已存在權利之存續及行使，或被害人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因沒收裁判確定或扣押而生任何障礙，方符交易安全維護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優先之立法目的，以及憲法第15條所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本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44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被告所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57號案件受理中，並定期於民國113年10月31日宣判。上開車輛前經檢察官指為被告以犯罪所得購得之物，而經扣押在案，又聲請人固為該車之動產抵押權人，此有聲請人附條件買賣契約書及動產擔保交易線上登記證明書影本在卷可憑，然上開車輛經檢察官指為被告本案從事詐欺犯行犯罪所得所變價之物，日後容有經裁判諭知沒收抑或其他債權人（如本案之被害人）主張法律上權利之可能，為免犯罪行為人因履行不能致有害被害人損害賠償權利之實現，抑或存有其他第三人可對上開車輛變得價金主張法律上所定不受影響之各項權利，本院尚無從僅以聲請人之聲請，即逕將前開車輛變價而將價金交予聲請人抵充債務，是聲請人所為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筑婷
　　　　　　　　　　 
　　　　　　　　　　　　　　　　　　　法　官　廣于霙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自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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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林恒毅
送達代收人  黃恩佑
被      告  黃祐亭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本院113年度訴字
第57號）案件，聲請發還扣押物變價所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黃祐亭所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
    件，前經扣押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聲請人台灣
    賓士資融股份有限公司為該車之動產擔保設定抵押權人，且
    於被告繳清該車之分期價款價金前，聲請人仍為該車之所有
    權人，故請求准就該車變價拍賣，並將變價所得於價金債權
    金額內發還聲請人等語。
二、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得沒收或追徵之扣押
    物，有喪失毀損、減低價值之虞或不便保管、保管需費過鉅
    者，得變價之，保管其價金；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
    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扣押物
    因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之請求，得命其負保管之責，暫
    行發還，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141條第1項、第142
    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扣押物除宣告沒收
    之物外，應發還於權利人。所謂權利人即扣押物之應受發還
    人，固指扣押物之所有人，及扣押時所取自之該物持有人，
    或保管人而言。此於所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相競合之情形
    ，固無不同，但所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分屬不同一人時，
    則應發還其所有人；又扣押物如係贓物，則應發還被害人，
    其非被害人而對贓物有權利關係者，祇得依民事訴訟程序主
    張其權利，不得認為應受發還人而發還之（最高法院95年度
    台抗字第138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按刑法第38條之物及第3
    8條之1之犯罪所得之所有權或其他權利，於沒收裁判確定時
    移轉為國家所有，前項情形，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或因
    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受影響，刑法第38條之3第1項、第
    2項規定亦有明文，核其立法理由明載「刑法沒收目的在剝
    奪犯罪不法利得，以預防犯罪，基於被害人保護優先及交易
    安全之維護，不僅第三人對於沒收標的之權利不應受沒收裁
    判確定效力影響，對於國家沒收或追徵之財產，因與犯罪行
    為有關，自應賦與被害人優先行使其債權之權利，以避免因
    犯罪行為人履行不能，致求償無門，有害於被害人權利之實
    現」，足見對於國家沒收或追徵財產之執行，「交易安全維
    護」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均優先於「澈底剝奪犯罪不法
    所得」原則，刑法第38條之3第2項所謂「第三人對沒收標的
    之權利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受影響」，解釋上當然
    包括第三人於沒收標的或為追徵目的而扣押之財產上，原已
    存在權利之存續及行使，或被害人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
    均不因沒收裁判確定或扣押而生任何障礙，方符交易安全維
    護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優先之立法目的，以及憲法第15條所定
    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本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4
    4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被告所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由本院以11
    3年度訴字第57號案件受理中，並定期於民國113年10月31日
    宣判。上開車輛前經檢察官指為被告以犯罪所得購得之物，
    而經扣押在案，又聲請人固為該車之動產抵押權人，此有聲
    請人附條件買賣契約書及動產擔保交易線上登記證明書影本
    在卷可憑，然上開車輛經檢察官指為被告本案從事詐欺犯行
    犯罪所得所變價之物，日後容有經裁判諭知沒收抑或其他債
    權人（如本案之被害人）主張法律上權利之可能，為免犯罪
    行為人因履行不能致有害被害人損害賠償權利之實現，抑或
    存有其他第三人可對上開車輛變得價金主張法律上所定不受
    影響之各項權利，本院尚無從僅以聲請人之聲請，即逕將前
    開車輛變價而將價金交予聲請人抵充債務，是聲請人所為本
    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筑婷
　　　　　　　　　　 
　　　　　　　　　　　　　　　　　　　法　官　廣于霙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自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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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聲字第802號
聲  請  人  台灣賓士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恒毅
送達代收人  黃恩佑
被      告  黃祐亭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本院113年度訴字第57號）案件，聲請發還扣押物變價所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黃祐亭所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前經扣押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聲請人台灣賓士資融股份有限公司為該車之動產擔保設定抵押權人，且於被告繳清該車之分期價款價金前，聲請人仍為該車之所有權人，故請求准就該車變價拍賣，並將變價所得於價金債權金額內發還聲請人等語。
二、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得沒收或追徵之扣押物，有喪失毀損、減低價值之虞或不便保管、保管需費過鉅者，得變價之，保管其價金；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扣押物因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之請求，得命其負保管之責，暫行發還，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141條第1項、第14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扣押物除宣告沒收之物外，應發還於權利人。所謂權利人即扣押物之應受發還人，固指扣押物之所有人，及扣押時所取自之該物持有人，或保管人而言。此於所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相競合之情形，固無不同，但所有人與持有人或保管人分屬不同一人時，則應發還其所有人；又扣押物如係贓物，則應發還被害人，其非被害人而對贓物有權利關係者，祇得依民事訴訟程序主張其權利，不得認為應受發還人而發還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138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按刑法第38條之物及第38條之1之犯罪所得之所有權或其他權利，於沒收裁判確定時移轉為國家所有，前項情形，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受影響，刑法第38條之3第1項、第2項規定亦有明文，核其立法理由明載「刑法沒收目的在剝奪犯罪不法利得，以預防犯罪，基於被害人保護優先及交易安全之維護，不僅第三人對於沒收標的之權利不應受沒收裁判確定效力影響，對於國家沒收或追徵之財產，因與犯罪行為有關，自應賦與被害人優先行使其債權之權利，以避免因犯罪行為人履行不能，致求償無門，有害於被害人權利之實現」，足見對於國家沒收或追徵財產之執行，「交易安全維護」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均優先於「澈底剝奪犯罪不法所得」原則，刑法第38條之3第2項所謂「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受影響」，解釋上當然包括第三人於沒收標的或為追徵目的而扣押之財產上，原已存在權利之存續及行使，或被害人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因沒收裁判確定或扣押而生任何障礙，方符交易安全維護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優先之立法目的，以及憲法第15條所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本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44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被告所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57號案件受理中，並定期於民國113年10月31日宣判。上開車輛前經檢察官指為被告以犯罪所得購得之物，而經扣押在案，又聲請人固為該車之動產抵押權人，此有聲請人附條件買賣契約書及動產擔保交易線上登記證明書影本在卷可憑，然上開車輛經檢察官指為被告本案從事詐欺犯行犯罪所得所變價之物，日後容有經裁判諭知沒收抑或其他債權人（如本案之被害人）主張法律上權利之可能，為免犯罪行為人因履行不能致有害被害人損害賠償權利之實現，抑或存有其他第三人可對上開車輛變得價金主張法律上所定不受影響之各項權利，本院尚無從僅以聲請人之聲請，即逕將前開車輛變價而將價金交予聲請人抵充債務，是聲請人所為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筑婷
　　　　　　　　　　 
　　　　　　　　　　　　　　　　　　　法　官　廣于霙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自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